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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学院医学院文件
医 〔2023〕12 号

丽水学院医学院
关于印发《实验室及相关仪器设备对外借用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，各学系（部、中心）：

《丽水学院医学院实验室及相关仪器对外借用管理办

法》已经党委会研究，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丽水学院医学院

2023 年 4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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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学院医学院
实验室及相关仪器设备对外借用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推进我院实验室管理和建设科学规范化水平，

提升实验室及实验仪器设备使用成效，维护实验室安全，根

据《丽水学院校长办公室关于印发国有资产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(丽学院办[2021]18 号)《丽水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

法》（丽学院办[2021]46 号）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

管理办法。

一、医学实验教学中心为医学院实验教学、科研平台建

设的实验室及仪器设备的统一管理单位。

二、实验室及相关仪器设备首先保证正常的教学、科研

活动，在不影响实验室教学、科研的情况下，经医学实验教

学中心、学院负责人审批同意后，方可外借。

三、实验教学、科学研究实验室及设备的外借对象为：

从事教研、科研活动的校内外单位、教师及学生。

四、校内单位、部门因社会服务、社会培训、横向研究

项目等工作需要借用实验室、仪器设备，需严格履行提前申

请和预约手续，并按相关规定收取实验室管理、准备及设备

损耗费用费用。

五、原则上不允许个人私自外借实验室及相关仪器设

备。

六、实验室管理人员应严格按章办事，对于实验室及相

关仪器设备科学管理、统筹安排、按需调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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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借用实验室及相关仪器设备时，借方须认真阅读并

熟知实验室相关规章制度，并填写《丽水学院医学院实验室

借用申请表》，提供借用佐证材料等。

八、借用实验室、仪器设备需提前三天填写申请表并提

供相应佐证材料，经实验中心主任、学院负责人审批同意，

申请表一式二份，申请人、实验中心各持一份。

九、设备借出前应由实验室管理人员与借用人当面进行

必要的测试、检查，确认是否完好，有问题的地方要记录在

案；当面确认设备的品牌、规格、型号、数量、配件等情况。

十、借用方有责任和义务保证所借用实验室及相关仪器

设备的完好。设备借用、返还时必须经过实验室管理人员检

查、清点验收。如有损毁或丢失的情况当事人要承担责任和

经济赔偿;对于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具体赔偿处理，按学

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十一、 实验室常规教学设备一般不外借，特殊情况需

经实验室主管人员同意后，方可外借。

十二、若出现设备超过两次不按时归还实验室、设备因

借用不能使用等情况时，实验室将不再对其提供设备的借

用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。

十三、本管理规定由医学实验教学中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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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学院医学院实验室借用申请表

申请人 姓名 联系电话

使用实验室

借用设备 否 是，设备；

借用时间

用途

申

请

要

求

1.遵守《医学实验室规章制度》

2.服从实验室工作人员管理；

3.正确使用实验室仪器设备及仪器，保障实验室设备及仪器安全；

4.按时进出实验室，保持实验室整洁并做好卫生工作。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实验室管理员意见 签名： 年 月 日

实验中心负责人

审批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分管实验室副院长

审批 签名： 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：申请人、实验中心负责人各执一份存档。

丽水学院医学院 2023 年 4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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